附件4

表格1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学院
	　

	班级
	　
	学号
	　
	现就读专业（全称）
	　

	申请转入
	学院专业（全称）

	转
出
学
院
审
核
情
况
	第一学期通修考试课程考核情况

	
	课程名称
	成绩

	
	　
	　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　
	　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　
	　

	
	平均分
	　

	
	班级排名
	（ ）名　/（ ）人

	
	有无转学、转专业经历
	　
	有无考试违纪行为或受到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
	　

	转出学院意见（院内转专业，此栏不需填写）：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转入学院审查情况
	专业考核分核分
	　
	总分：
	排名：

	
	是否符合转入专业的其他要求
	　

	转入学院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由转入学院交教务处审批后，教务处、转出、转入学院各留存一份。2.第一学期通修考试课程考核成绩由转出学院教务员负责审核，并附个人成绩单。
表格2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院
	

	班级
	
	学号
	
	现就读专业全称
	

	申请转入
	学院专业（全称）

	申请理由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转出学院意见：


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	转入学院意见：


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一式叁份，由转入学院交教务处审批后，教务处，转出，转入学院各留存一份。

表格3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转专业学生学分抵认及补修安排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级
	
	学号
	

	转出学院
	
	转出专业
	
	转出班级
	

	转入学院
	
	转入专业
	
	转入班级
	

	学分抵认情况

	原专业所学课程学学课程
	学期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	现专业所学课程学学课程专业抵认课程
	学期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经办人：   
	年   月   日

	课程补修日程安排

	现专业应补修课程
	原学期
	课程性质
	拟补修时间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年   月   日

	学生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年   月   日

	学生转入学院意见：
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此表请打印填写（签名除外），一式贰份，学生本人及转入学院各存一份。
2.学分抵认情况一经确定，不得再行更改；拟补修时间如有变动，可备注中说明。
	表格4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名单统计表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政治面貌
	学号
	班级
	所在学院
	所学专业
	原专业排名（个人名次/本专业班级人数）
	申请转入学院
	申请转入专业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/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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